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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孙公司出售仓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CMA轮胎联合销

售公司（以下简称“CMA公司”，该公司原名称“中国轮胎北美联合销售公司”）拟出售两处仓库。CMA
公司拟向Olymbec USA LLC出售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Distriplex 海湾4481号（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以下简称“标的一”），出售金额为610万美元；CMA公
司拟向RE 9089 8TH STREET LLC出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 9089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fornia 91730）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以下简称“标的二”），出售金额
为3,165万美元，并均已于近日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和经营的需要，为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果、增强公司运营现

金流，提高公司收入，在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下，经公司研究决定，CMA公司拟向 Olymbec
USA LLC 出售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Distriplex 海湾 4481 号（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出售金额为610万美元；CMA公司拟向RE 9089 8TH STREET LLC
出售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9089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fornia
91730）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出售金额为3,165万美元。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交易标的类型（可多选）

交易标的名称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交易价格

账面成本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支付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R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股权资产 R非股权资产

标的一：田纳西州孟菲斯市Distriplex 海湾4481号（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
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标的二：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 9089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fornia 91730）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R是 □否

R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标的一为610万美元；标的二为3,165万美元

尚未确定

标的一账面原值505.80万美元，账面价值301.97万美元；

标的二账面原值1003.66万美元，账面价值757.81万美元

标的一较账面价值溢价102.01%；

标的二较账面价值溢价317.65%
R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在交割日全额付清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 R否

（二）交易生效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层决策权限的授权，本交易事项属于经营层决策权限，无需

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1

2

交易买方名称

Olymbec USA LLC

RE 9089 8TH STREET LLC

交易标的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Distriplex 海湾 4481号

（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
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

9089 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
ga, California 91730）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

筑物

对应交易金额

610万美元

3,165万美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Olymbec USA LLC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2014/06/30
1700 Pacific Ave Ste 150, Dallas, TX, 75201
1004 E. Brooks Rd ,Memphis, TN 38116

管理多元化工业、办公、零售和住宅物业组合

CT CORPORATION SYSTEM
Olymbec USA LLC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的公司，公司就上述交易与对方签署相关合同或

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Olymbec USA LLC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对方二

法人/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RE 9089 8TH STREET LLC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2025/11/17
850 NEW BURTON ROAD SUITE 201

Dover, DE 19904
345 Park Avenue, 41st Floor,
New York, New York 10154
从事地产投资等经营活动

Wafra Inc.
RE 9089 8TH STREET LLC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的公司，公司就上述交易与对方签署相关

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RE 9089 8TH STREET LLC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标的一
（1）地块及建筑物位置：田纳西州孟菲斯市Distriplex 海湾 4481号（4481 Distriplex Cove, Mem⁃

phis, TN 38118）。

（2）建筑面积：169,272平方英尺（15,726.14平方米）
（3）出售金额：610万美元
（4）土地使用权年限：永久
（5）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其他妨碍

权属转移的情况
2、标的二
（1）地块及建筑物位置：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 9089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fornia 91730）
（2）建筑面积：130,952.36平方英尺（12,165.4平方米）
（3）出售金额：3,165万美元
（4）土地使用权年限：永久
（5）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其他妨碍

权属转移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标的资产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情况如下：
1、标的一：
单位：万美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田纳西州孟菲斯市Distriplex 海湾4481号（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的

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非股权资产

R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债权□资产组□其他，具体为：

2025年9月30日

505.80
203.83

/
301.97

R是 □否

2024年12月31日

505.80
194.68

/
311.12

说明：标的一2025年9月30日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标的二：
单位：万美元

标的资产名称

标的资产类型非股权资产

标的资产具体类型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以上数据是否经审计?

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第八街9089号（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
fornia 91730）的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

非股权资产

R房产及土地 □机器设备□债权□资产组□其他，具体为：

2025年9月30日

1,003.66
245.85

/
757.81

R是 □否

2024年12月31日

1,003.66
230.52

/
773.14

说明：标的二2025年9月30日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CMA公司的孟菲斯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在Ten-X拍卖平台进行公开竞拍，Olymbec USA LLC

以最高价竞拍成功，最高价为610万美元；CMA公司的加州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在根据交易标的
的账面净值，结合交易标的相同区域（加利福尼亚州库卡蒙格牧场市）的仓库市场行情，秉持公平、公
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为3,165万美元。本次出售的仓库用地及
地上建筑物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标的一
CMA公司与Olymbec USA LLC签署了《Commercial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协议的主要内

容如下：
1. PARTIES.
The parties to this Contract are:
Seller:CMA公司
Purchaser: Olymbec USA LLC
2. PROPERTY.
The address of the Property is:
4481 Distriplex Cove, Memphis, TN 38118
3. PURCHASE PRICE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Property is $6,100,000.00.
（二）标的二
CMA公司与RE 9089 8TH STREET LLC签署了《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下：
1. PARTIES.
The parties to this Contract are:
Seller: CMA公司
Buyer: RE 9089 8TH STREET LLC
2. PROPERTY.
The address of the Property is:
9089 8th Street, Rancho Cucamonga, California 917303.
3. PURCHASE PRICE
The purchase price for the Property is $31,650,000.00.
六、购买、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该仓库后，有利于降低营运成本，便于统一管理，同时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提高

资产运营效果、增强公司运营现金流，提高公司收益。如顺利完成交割，预计公司净利润将增加约2,
60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18,384万元；归母净利润将增加约 1,36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9,633万
元。本次资产出售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本次CMA公司出售仓库用地及地上建筑物，需按照当地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执行，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0116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公告编号：2025-070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3
1,151,511,086

60.8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2人,董事周泽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和董事会秘书车亚平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0,583,174
比例（%）

99.0510

反对

票数

10,295,812
比例（%）

0.8941

弃权

票数

632,100
比例（%）

0.05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896,076
比例（%）

99.5992

反对

票数

4,018,910
比例（%）

0.3490

弃权

票数

596,100
比例（%）

0.05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826,976
比例（%）

99.5932

反对

票数

4,074,810
比例（%）

0.3539

弃权

票数

609,300
比例（%）

0.0529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874,976
比例（%）

99.59739

反对

票数

4,025,210
比例（%）

0.34956

弃权

票数

610,900
比例（%）

0.05305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915,176
比例（%）

99.6009

反对

票数

4,075,510
比例（%）

0.3539

弃权

票数

520,400
比例（%）

0.0452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林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952,764
比例（%）

99.60414

反对

票数

3,847,522
比例（%）

0.33413

弃权

票数

710,800
比例（%）

0.06173
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江建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609,364
比例（%）

99.5743

反对

票数

4,191,622
比例（%）

0.3640

弃权

票数

710,100
比例（%）

0.0617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维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93,364
比例（%）

99.5729

反对

票数

4,199,322
比例（%）

0.3647

弃权

票数

718,400
比例（%）

0.0624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熊浩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65,364
比例（%）

99.5705

反对

票数

4,225,422
比例（%）

0.3669

弃权

票数

720,300
比例（%）

0.0626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连泽俭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40,364
比例（%）

99.56833

反对

票数

4,215,022
比例（%）

0.36604

弃权

票数

755,700
比例（%）

0.06563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显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11,264
比例（%）

99.5658

反对

票数

4,234,422
比例（%）

0.3677

弃权

票数

765,400
比例（%）

0.0665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沈希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49,364
比例（%）

99.5691

反对

票数

4,196,722
比例（%）

0.3645

弃权

票数

765,000
比例（%）

0.0664
1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赵一桦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67,564
比例（%）

99.5707

反对

票数

4,221,922
比例（%）

0.3666

弃权

票数

721,600
比例（%）

0.0627
1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752,276
比例（%）

99.5867

反对

票数

4,127,410
比例（%）

0.3584

弃权

票数

631,400
比例（%）

0.0548
1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6,562,676
比例（%）

99.57027

反对

票数

4,161,210
比例（%）

0.36137

弃权

票数

787,200
比例（%）

0.0683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议案名称

选举王本哲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赵风云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何永红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选举曾志远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得票数

1,133,208,063

1,132,739,409

1,132,683,825

1,133,151,225

1,134,173,20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8.4105

98.3698

98.3650

98.4056

98.494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

利润分配的方案

关于选举林峰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江建峰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周维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熊浩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连泽俭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显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沈希为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一桦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选举王本哲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赵风云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何永红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曾志远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71,094,006

77,406,908

77,337,808

77,385,808

77,426,008

77,463,596

77,120,196

77,104,196

77,076,196

77,051,196

77,022,096

77,060,196

77,078,396

77,263,108

77,073,508

64,367,523

63,898,869

63,843,285

64,310,685

65,332,663

比例（%）

86.68

94.37

94.29

94.35

94.40

94.44

94.02

94.00

93.97

93.94

93.90

93.95

93.97

94.20

93.97

78.48

77.90

77.84

78.41

79.65

反对

票数

10,295,812

4,018,910

4,074,810

4,025,210

4,075,510

3,847,522

4,191,622

4,199,322

4,225,422

4,215,022

4,234,422

4,196,722

4,221,922

4,127,410

4,161,210

比例（%）

12.55

4.90

4.97

4.91

4.97

4.69

5.11

5.12

5.15

5.14

5.16

5.12

5.15

5.03

5.07

弃权

票数

632,100

596,100

609,300

610,900

520,400

710,800

710,100

718,400

720,300

755,700

765,400

765,000

721,600

631,400

787,200

比例（%）

0.77

0.73

0.74

0.74

0.63

0.87

0.87

0.88

0.88

0.92

0.93

0.93

0.88

0.77

0.9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

12月3日、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

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一是职工监事胡月女士、马云麟先生自

监事会正式取消之日即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不再担任职工监事；二是选举尹明鑫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公司完成了第十届董事会换届工作，成功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含职工董事）。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观大势谋

全局，实干奋进、向难求成，坚持战略引领、统筹业务开展、优化公司治理、强化改革创新，切实发挥董

事会“定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治理核心作用，在夯实公司配售电基本盘的同时，培育和打造出具

有一定规模和较好盈利能力的综合能源新业务，为公司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公司对第

十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谢俊先生自2022年11月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以来，带领公司及全体员工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凝聚各方改革发展共识，科学引领公司战略布局，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有力推动了公司质

量提升和经营发展。公司及董事会向谢俊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职工董事简历如下：

尹明鑫，男，汉族，1982年12月生，2007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三

峡水利纪委委员、工会副主席、党群工作部主任。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72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取消监

事会，全体五名监事正式卸任职务，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设置相应取消，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

司法》规定的监事会职权，《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度相应废止。

监事会主席张娜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对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监事会全体监事在监督公司运作，确保公司合法合规经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对监事会主席张娜女士以及监事会全体监事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5-071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及

会议材料以网络传输的方式于 2025年 12月 11日发出。2025年 12月 18日，会议在重庆市渝北区金

开大道99号升伟晶石公元11栋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4人，亲自出席会议

董事14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纪委书记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峰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股东推荐，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需要，会议一致同意推

选林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推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相关股东推荐，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需要，会议一致同意推

选江建峰先生、周维伟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实施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更名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后的制度全

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并更名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修订后的制度全

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实际，会议决定对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制度全文详见2025年12月19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
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林峰先生、江建峰先生、周维伟先生、董显先生、沈希先生、

赵风云女士、王一平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其中，林峰任主任委员。上述

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熊浩先生、连泽俭先生、王本哲先生、何永红先生、曾志远先生组

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王本哲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林峰先生、何永红先生、王一平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其中，何永红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推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定由赵一桦女士、王本哲先生、何永红先生组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其中，何永红任主任委员。上述委员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延长原＜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有效期限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制度》的规定，董事会授权期限届满，自然终止，如需继续授权，应当

重新履行决策程序。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以下

简称“原授权方案”）已于2025年12月18日到期，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及业务开展实际需要，会议同意

延长原授权方案有效期限至2026年6月30日。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

内容，会议决定对《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关于制定＜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公司法治建设，依法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履职，促进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根据国务院《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和国资委《国有企

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最新修订的《公司章程》有关内容，结合公司实际，会议决定制定

《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相关股东推荐，并经公司党委会前置审

议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由董事长林峰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江建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聘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

经营管理实际，经公司党委会前置审议，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由董事长林峰先生提名，会议

同意聘任何华祥先生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十四、十五项议

案进行了审查，并出具了书面审查意见如下：

经审阅公司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人选的个人履历和相关资料，本次相关人选任职

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

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亦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

记录。本次人选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能力，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同意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周泽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周泽勇先生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以来，带领经营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积极推进公司生产经营各项工作，在稳固公司配售电

业务“基本盘”、拓展综合能源市场化业务“新空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周泽勇

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附件：

林峰，男，1977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公司董事长，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处副处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处处长、违规追责处处长，法
律合规部（企业管理部）副主任，法律合规与企业管理部副主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峰未持有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江建峰，男，1976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政工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公司党委书
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任长江三峡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建峰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周维伟，男，1978 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新华
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曾任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水利部综
合事业局财务资产处（审计处）处长，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维伟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何华祥，男，197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
理兼任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重庆三峡绿动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重庆公用站台设施投资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纪委书记，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
华祥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5-78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2月 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5-7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股东名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

－诚旸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徐海洋

瑞银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瑞银卢森堡投资 SI⁃
CAV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151,351,731
65,644,606
35,731,138
9,211,133

6,491,665

3,939,500
3,300,000
3,286,357
3,161,214

占总股本

比例（%）

23.50
10.19
5.55
1.43

1.01

0.61
0.51
0.51
0.49

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2,884,840 0.4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华润东阿阿胶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北京诚旸投资有限公司

－诚旸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徐海洋

瑞银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瑞银卢森堡投资 SI⁃
CAV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祥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151,351,731
65,644,606
35,731,138
9,211,133

6,491,665

3,939,500
3,300,000
3,286,357
3,161,214

2,884,840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比例

（%）

23.54
10.21
5.56
1.43

1.01

0.61
0.51
0.51
0.49

0.4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168 证券简称：安博通 公告编号：2025-046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暨权益变动触及1%

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钟竹先生直接

持有的公司22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登记所致。
●本次过户完成前，钟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8,204,578股，持有比例为23.69%，其通

过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崚盛投资”）控制公司股份比
例为11.33%，钟竹先生与一致行动人崚盛投资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为35.02%。本次过户完成后，
钟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变为 17,984,578股，持有比例为 23.40%，钟竹先生与一致行动人
崚盛投资合计控制公司股份比例为34.7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相关股份的，
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据此，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公司已将上述减持限制规定告知本次股票拍卖成交的所有竞买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亦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钟竹先生持有的公司220,000股于2025年12月8日10时至2025年12月9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司法拍卖，根据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成交确认书》，以上被拍卖股份被自然人郭洋竞拍成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12月10日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票拍卖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钟竹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 91659001333187408U_
□ 不适用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通知，前述被拍卖的合计220,000股公司股份已于2025年

12月17日完成过户登记，在办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过程中以上股份同步完成解除司法
冻结。过户登记完成后，钟竹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变为 17,984,57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从
23.69%降至23.40%；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从35.02%变更为34.73%，股东权益
变动跨越5%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钟竹

郭洋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石河子市崚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8,204,578

8,710,358
26,914,936

持股比例（%）

23.69

11.33
35.0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7,984,578
220,000

8,710,358
26,914,936

持股比例（%）

23.40
0.29

11.33
35.02

四、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法院裁定导致的被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公司将密切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十四条及第二十二条规定，通过司法扣划等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上市公司大股东相关股份的，
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据此，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除此之外，本次拍卖完成后，买受人后续减持股票需要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同时买受人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的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将上述减持限制规定告知本次股票拍卖成交的竞买
人。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安博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5-132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范秀莲女士的通知，获悉

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范秀莲

合计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否

-

本次质押数

量

(万股)

236

236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9%

1.0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21%

0.21%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

是否为补

充质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5 年 12
月17日

-

质押

到期日

2026 年 12 月 17
日或质权人办理

完毕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之日

-

质权人

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

质 押 用

途

自 身 生

产经营

-
本次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范秀莲

杨飞

合计

持股

数量

（万股）

21,731.5600
4,244.2286
25,975.7886

持股

比例

19.40%
3.79%
23.19%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5,323.00
0.00

5,323.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5,559.00
0.00

5,559.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5.58%
0.00%
21.4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96%
0.00%
4.9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0
0
0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0%
0%
0%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53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5-131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8日收到政府补助 12,000万

元，占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34%。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的长期资产，故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本期直接计入其他收益。
3、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收到的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12,000万元，预计将增加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12,00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25 证券简称：常青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6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审核问询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35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

审核机构对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首轮问询。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青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